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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市财政局 芒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
关于调整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
资金部分项目的请示


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：
根据《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批准芒市财政局 芒市扶贫办关于调整2020年部分统筹整合资金安排项目的批复》（芒开组〔2020〕19号）要求，已将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资金资金安排用于芒市2020年高标准农田及高效节水建设项目（产业扶贫项目）1539.42万元。为进一步落实产业扶贫项目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占比，经与市扶贫办反复协商，计划使用5月份到位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芒市2020年高标准农田及高效节水建设项目1539.42万元，将原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资金资金下达的1539.42万元调整用于其他扶贫项目，具体调整情况见附件。
当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芒市2020年第四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部分项目调整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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